关于《乌鲁木齐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
修订起草说明

《乌鲁木齐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于1998年4月2日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批准实施；经过二十年的运用，对乌鲁木齐市客运出租行业依法管理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目前在实际工作中原《条例》已经不适应新形势下出租汽车行业管理要求，现按照市人大常委会2025年立法工作计划项目要求，对《条例》进行全面修订，现将有关问题作出如下说明。
一、修订《条例》的必要性
客运出租汽车行业是重要的服务窗口行业，在促进城乡经济发展、方便群众出行、扩大社会就业、树立城市形象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为了加强对该行业的管理，1998年2月乌鲁木齐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过了《条例》，并于2003年、2010年历经两次修改、修正。该《条例》实施15年来，对于规范客运出租汽车营运行为，提高服务质量，切实保障乘客、驾驶员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家法治建设进程的推进，《条例》的部分内容与其后颁布的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不相适应，急需修改以维护法制统一；同时，近年来我市客运出租汽车行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企业经营管理薄弱、驾驶员权益保障不够、服务质量仍需提高以及网约车新业态需纳入管理等亟待解决的问题，急需对《条例》进行补充完善，以满足当前我市客运出租汽车行业管理工作的现实需求。因此，在全面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条例》进行修订，是十分必要的。
2、 起草过程
自2024年3月开始由市交通运输局成立《条例》修订工作专班，对《条例》进行研究并提出修订意见，组织开展立法调研，征求客运出租汽车企业、从业人员、相关部门、法律顾问等意见，召开立法讨论会，并对立法项目组织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对收集的合理意见予以采纳，拟定修订草案报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会议研究审定后报市司法局。
市司法局会同市交通运输局对《条例》进行逐条审修、核对法律依据，并将修改后的《条例》发送至各区（县）人民政府，市属各相关单位征求意见，经对各单位书面反馈的修改意见建议进行逐条研究，再次对《条例》进行修改，并于4月9日组织召开立法论证会，邀请各相关部门、立法专家对《条例》进行论证，最终结合会上提出的修改意见，对《条例》内容进行修改完善，形成《条例》送审稿。
3、 主要依据
1.《国务院关于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58号）；
2.《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21年第16号）；
3.《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21年第15号）；
[bookmark: _GoBack]4.《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2022年第42号令）；
5.参考借鉴了上海、兰州、成都、广州、烟台、济宁等39个城市的立法经验。
四、主要修订内容
（一）关于客运出租汽车管理体制。为使《条例》规定的管理体制与上位法规定及实际工作相一致，明确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行政管理主体地位，将条例中“客运管理机构”修改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二）关于客运出租汽车经营权的管理制度。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58号》要求“改革经营权管理制度。新增出租汽车经营权一律实行期限制，不得再实行无期限制，具体期限由城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确定。对于现有的出租汽车经营权未明确具体经营期限或已实行经营权有偿使用的，城市人民政府要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科学制定过渡方案，合理确定经营期限，逐步取消有偿使用费。”将“本市客运出租汽车经营使用权实行有偿使用”修改为“经营使用权实行无偿、有期限”。同时参考交通部《出租汽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办法》，对《条例》第十二条经营权管理进行了修改，引入以服务质量综合考核取得延续和新增出租汽车经营权的方式。
（三）关于出租汽车经营者的准入退出机制。原《条例》对出租汽车经营者的管理准入机制不完善，没有退出机制，造成了出租汽车行业一些不良问题的滋生，阻碍了出租汽车行业管理水平的提高。为健全对出租汽车经营者的管理，促进规范经营，提高服务质量，修改后的《条例》第二十四条、二十五条增加了出租汽车经营者的退出机制。
（四）关于新业态网约出租汽车准入许可的相关规定。由于原《条例》中未包含新业态网约出租汽车相关内容，在本次《条例》的修订中特别新增了有关网约车管理的内容：申请从事网约车经营的条件（第八条）；网约车车辆应当符合的条件（第九条）。
（五）关于出租汽车驾驶人和乘客的权利义务。为规范出租汽车驾驶人和乘客的权利义务，保障双方的合法权益，对出租汽车驾驶人营运服务行为有关规定进行了修订完善，增加了“使用网络预约或电话方式约车的，未按照约定时间和地点候车的。”等驾驶员可以拒绝载客的情形，同时在第十七条明确了乘客可以拒绝支付车费的情形。
（六）为适应建立全市统一大市场的需要，取消对我市原有区域出租汽车的限制规定，建立全市出租汽车统一市场。
（七）第十八条增加聚合平台管理相关内容。聚合平台通过整合多家网约车、出租车公司资源，改变了传统出行市场的运营模式。原有的管理条例主要针对单一出租车或网约车企业，缺乏对平台型企业的责任界定和监管规则，更新条例是为了填补这一法律空白。
此外，对不符合现有实际情况的个别条文进行了删除和修改，以及对条款顺序作了相应调整。
草案及以上说明请一并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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